
[image: image1.jpg]



[image: image2.png]


國際獅子會300-D2區
DISTRICT 300-D2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2017-2018年度
[image: image3.jpg]Hoy o A N L A L A A SR A
###dﬂﬂﬁ#gg#######ﬂ##ﬂ#####

.
G

L,
GG NS




敘獎辦法草案

台灣省國際獅子會第八聯合會〈300-D2區〉2017-2018年度敘獎辦法草案
一、本區為獎勵年度內〈自106年6月1日至107年5月31日止〉各分
會團體及獅友個人發揚獅子精神，奉獻服務，特訂本辦法。

二、本區各分會及個人服務事蹟符合本敘獎辦法有關規定者，均可獲得獎勵表揚之。

三、本區敘獎分為〈一〉即時給獎、〈二〉年終給獎二種。

四、即時給獎：鼓勵各分會或獅友個人，社會服務符合年度主題(國泰民安.百年好獅)，舉辦深具意義之服務活動或改善社會風氣者，各分會得依據事實，由分區主席、專區主席或委員會主席簽署提報，由總監核定適時給獎。

五、年終給獎：敘獎資料乃根據各分會按時呈報之月報表或社會服務活動成果表，由本區辦事處敘獎委員會審查計分並將累計成績每三個月寄送各分會〈至5月底止〉其總成績由敘獎委員會公平、公正、公開評定給獎(如附件一)。    

六、本敘獎委員會成員係由本區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駐區首席名譽總監、秘書長、財務長、事務長、辦事處主任、GLT、GMT、GST、講師團團長、資訊長、公關長、總務長、活動長、典禮長、行政督導長、駐區總監特別助理、獅友服務中心主任、及各專區主席等28名組成，總監為召集人。

七、年終敘獎標準及獎項如下：

(一) 各分會年終統計總分後依得分標準給獎【相關評分標準如附件〈一〉〈二〉〈三〉〈四〉〈五〉】

1.最高總監獎：1名。
2.總監獎：須達35,000分以上。

3.金獅獎：得分30,000 分以上者。

4.銀獅獎：得分 25,000 分以上者。

5.銅獅獎：得分 23,000 分以上者。

6.貢獻獎：得分 20,000 分以上者。

7.服務獎：得分 15,000 分以上者。

(二) 國際友誼獎：
1.年度內與國外獅子會締盟姊妹會者。

2.與國外獅子會締盟者，當年有交誼活動並有參加雙方授證或
聯合服務者。(由各分會自行提報，須附雙方照片為憑) 
(三) 會員發展獎〈依國際總會規定：會員人數20人以上始計算〉〈以翌年6月底為準〉：
1.各分會淨增10人以上入會並已繳交本區會費者(頒發獎狀及
獎品各乙份)。

2.每一獅友引薦新獅友3名以上入會者(頒發獎狀及獎品各
乙份)。
        3.一年內轉會或復會之本區獅友，一律不計入分會淨增名額。
        4.獅子世代系統獎勵計劃:(新進獅友由總監獎勵，舊獅友(鮭魚回流)
          由第二副總監獎勵。)
          (1)每位獅友(2017年6月正會員)介紹一位新獅友入會(包括流失
             一年以上獅友~鮭魚回流計劃)，可得六佰元或等值商品獎勵。
          (2)第二代新獅友介紹第三代新獅友，第二代可得六佰元或等值商
             品獎勵，而第一代可得二佰元或等值商品獎勵。
          (3)第三代新獅友介紹第四代新獅友，第三代可得六佰元或等值商
             品獎勵，第二代可得二佰元或等值商品獎勵，第一代可得一佰
             元或等值商品獎勵。
          (4)每代可領到第三代介紹人為止，以此類推。這些獎勵將每三個
             月統計一次，於區務會議上表揚。另外獅子世代(第一代以下)
             每位將於區年會上台接受歡呼，並補助每位世代成員一佰元以
             購置世代標誌物品。
        5.保姆計劃獎勵:(此計劃由第一副總監獎勵)
          新獅友加入都有一名保姆(資深獅友)輔導，每一位保姆最多可輔導
          5名獅友，每輔導一名成功(繳交下年度會費)，則由第一副總監獎
          勵保姆獅友三佰元或等值商品，以此類推。
        6.以上第4項(1)~(4)於區務會報或年會時獎勵;第5項於2018-2019
          年度區務會報由當年度總監獎勵。
(四) 輔導新會獎：年度內輔導成立新會授證者。（獎項頒與輔導會
會長、聘任導獅、認証導獅）
(五) 領導才能獎：年度內之區內閣、專區主席、分區主席或各委員
會主席表現領導傑出者，給予獎勵(如附件二)。

(六) 國際基金獎：每分會繳LCIF 美金1,000元等值台幣(依繳交

當月國際總會滙率為準)達會員數20％以上，頒發LCIF協調長特別
獎。

(七) 各分會會員人數，未達20名以上者，不頒予總監獎。

(八) 全年繳交會費特優獎：自發文日後，於時限內繳款為準。(財務長獎勵)
(九) 第七專區敘獎辦法為考慮澎湖地理特殊，除總監獎外另設一名總監特別獎，由總監獎以外最高分的分會獲獎。

(十) 澎湖離島各分會辦理附件(一)之各條款事項其分數加倍計分，及參加本島各分會所辦理之活動亦同，本島分會參加澎湖離島分會所辦理之活動也加倍計分。
(十一) 為鼓勵年會全額註冊，凡於12月31日以前繳交現有會員人數之所有費用者得300分。

附件〈一〉

一、社會服務

　 〈一〉總監年度主題「國泰民安.百年好獅」活動，配合國際總會，台灣總會
         年度社會服務，另訂專案獎勵辦法。

     〈二〉 (1)鼓勵各分會單獨辦理社會服務，如分會『單獨』做社會服務者：
               全年度最高十次為限，每次200分，另依參與活動人數
               (不限獅友)計之，每人以20分計，每次以最高1000分為限。
            (2)聯合辦理社會服務，主辦分會請先提出活動計劃報總監辦事處核
               備，主辦分會給予300分，配合分會給200分﹝每月最高以五次為
               限(7、8、9月份參加本區友會社會服務，則不限五次)，不包含以
               專、分區及委員會主辦的各分會聯合服務﹞。
            (3)環保、反毒、消防服務宣導活動(凡純屬淨山、淨灘、淨公園、
               登山等活動或辦理反毒、防火、等宣導活動，以不收費為原則)，
               每月「環保或宣導活動」只計分二次（100分）為限，並且不列入
               單獨做社會服務計分。
     〈三〉捐血活動：須配合捐血委員會辦理，每次100分(每月一次為限)，全年
　　　　　度捐血活動分數最高1000分。
　　〈四〉急難救助、救助肌餓活動：以捐助金額1,000元計30分，全年最高
       3000分。(配合獅子會成立百年挑戰服務項目)
〈五〉配合所屬專區舉辦大型聯合社會服務活動者，每次給300分。
(全年度5次，每月一次為限，超過部份以分會社會服務計分)

〈六〉配合所屬分區舉辦大型聯合社會服務活動者(第〈二〉項第(3)條除外)，每次給300分。(全年度3次，每月一次為限，超過部份以分會社會服務計分)。
〈七〉配合本區委員會舉辦相關社會服務與活動，每次給150分，最高十次為限。（捐血、急難救助及配合區辦事處主辦之相關聯合服務活動另行計分）。
〈八〉以上社會服務應檢附活動計劃書影印本及活動相片與收支結算表含
      收據。須於每月3日前呈報區辦事處及次月20日前補寄，否則不予計分。
〈九〉各專區、分區、委員會辦理聯合服務之相關活動，需提供完整成果表，
      含經費收支、相片、公文，由主辦者負責寄給參加的各單位，各分會只
      須在月報表註明活動內容、時間、地點。(如未寄送給各參加單位結
      帳資料及經區事務長簽章者，則不予計分)。
　　〈十〉各分會六月份服務值計算於下年度之分數(依新年度計分方式為準)。
　　〈十一〉各分會辦理各項社會服務活動，以國際獅子會300-D2區名義上媒體
      者，給300分，參與其他專區、分區、委員會者，參加分會給200分，
      須附媒體剪報或VCD。

二、會員發展與會務聯誼
〈一〉每年各分會舉辦獅友(眷)聯誼自強活動者，一天給200分，二天以上者
　　　　　給500分〈需附照片及資料等，全年二次為限〉。

〈二〉年度內參加區舉辦之會長、秘書、財務講習會，依分會參加人數，每人
　　　　　給100分，二天給200分(以簽退為憑)。
    〈三〉參加本區舉辦之新會員講習每位參加之新會員給100分，以簽退為憑，
　　　　　中途離席者不給分。
    〈四〉總監區(含台灣總會)舉辦的各項講習活動一天100分、二天200分。
          (新會員講習、新幹部講習除外)
    〈五〉參加專區舉辦之講習，每位參加獅友給100分。
    〈六〉年度內每輔導本區一個新會給5,000分，輔導青少獅會每年給1,500分，   
          導獅所屬分會給1,000分。
〈七〉會長親自出席三次區務會議，給100分 (全勤始計分，離島例外) 。
〈八〉年度內會員數淨增一人給300分，家庭會員給150分。
〈九〉年度內與國外結盟姊妹會者給1,000分，與國內結盟兄弟會者給500
          分，與本區各分會結盟則不計分。
〈十〉青少年交換以各分會接待人數為主，每人每日給100分〈需舉辦歡迎會〉。
〈十一〉各分會或會員捐贈國際基金〈LCIF〉美金1,000元等值台幣(依繳交
          當月國際總會滙率為準)者給1,500分，若每超過十人次以上者，總分
          再加1,500分，若符合遍地開花獎則另加2000分(每位會員捐20美元
          達百分百)。〈但繳款日超過2018年3月31日者，則計算為下年度分
          數〉，現任會長捐LCIF美金1,000元給2000分。2017年8月31日前
          捐款者另加200分;於7月15日前繳交者，第一次區務會議即時給獎(區
          內閣不算在內)。
　　　　　※請特別注意:(1)申請傑出會長獎必要條件之一為「捐款給LCIF」(以獅友個人或分
              會為單位捐款皆可，不限會長)，為配合國際總會處理作業流程，如欲捐款者，請
              於三月底前完成。(2)分會需捐贈LCIF一個基數以上，才有總監獎資格。
〈十二〉各分會上半年度於8月25日以前向本區辦事處繳清本區、複合區、
            國際總會之會費者給200分，而於7月底以前繳清者再給100分，下
            半年度於2月25日以前繳清者亦給200分，如於1月31日以前繳清
            者再給100分，支票以兌現日為準。
〈十三〉各分會每月會務活動表〈月報表〉於當月3日前〈以郵戳為準〉送本
　　　　　　區辦事處者每次加50分。七月三日申報之資料需前後任之會長簽名
　　　　　　才能申報，以示傳承。
    〈十四〉為鼓勵會際交流互相觀摩，凡例會時邀請三個以上分會幹部(會長、
            秘書及財務)三者皆參與者，主辦會給予100分，申報時請附上邀請
            公文、相片或簽到簿送辦事處，每年二次為限。

〈十五〉為鼓勵各分會會務正常運作，每召開理監事或例會各給予50分，每
        月一次為限，需附上開會通知和會議資料(財務報告、活動報告及開
        會照片)，最高以1000分為限，年會不列入計算。

〈十六〉年度重要資料填報，按時送本區辦事處者，每件加100分〈以郵戳為
　　　　準〉。
        1.本區編印年度會員通訊錄申報資料， 
            2.複合區年會註冊報名表〈首席代表及正代表送審名冊〉。
        3.本區年會特刊編印資料
             〔１〕下屆幹部及各項召集人資料〈需含新任會長相片〉。
             〔２〕分會註冊報名表〈正、副代表、觀察員名冊〉。
三、年度重要推行工作
　　〈一〉會員人數年度敘獎標準:
     　 GMT挑戰達成會員人數成長30%以上目標，會員人數以上年度6月份人
　　　　數，與同年6月人數相較為基準。
     　（1）會員總人數成長30%(小數點不計算)，給予2000分。
    　 （2）會員總人數成長40%(小數點不計算)，給予3000分。
     　（3）會員總人數成長50%(小數點不計算)以上，給予4000分。
〈二〉會員保留：
    　　（1）會員人數以上年度6月份人數為基準，人數相同。
    　　（2）未達20人之分會，須達20人以上。
   　　 （3）獲獎分會給予500分，並頒贈會長獎品乙份。

〈三〉註冊獅子大學並修滿課程提交報告給予150分。

〈四〉月報表每月用網頁或電子郵件申報給50分，每月以一次為限。

〈五〉各分會公文: 依往例方式，以書面呈報。

〈六〉辦事處給各分會的公文：只要有向本區登記要以線上收發完成者，每月
      給50分，寄給各會的公文會附加回條，各會一定要線上回覆回條，並
      且不可再來電要求傳真或郵寄公文，否則不予計分。

〈七〉凡區主辦之大型的活動如運動會、D2區年會、總監交接、台灣總會年
      會、高爾夫、青少年交換等凡需要人力支援分會者每人50分，車輛每
      輛200分。

〈八〉各專、分區、分會於例會或座談會時，邀請經講師團推薦之講師演講，
      每次給300分，講師所屬分會給100分，不限次數。
〈九〉參加複合區地方領導學院講師研習，給予敘獎200分，經認證通過者，
      再給予敘獎500分。

〈十〉各分會參加專區研習活動，獅友每人給50分，各分會全額出席再加200分。

四、年度重要會議
    〈一〉參加D2區年會註冊比率：各分會30％以上者給150分， 60％以上給
      300分，100％給800分。全額註冊為求公平，會員人數以20人為基準，
      每增加一人另加30分。
    〈二〉參加台灣總會年會：各分會註冊每人50分，全額註冊再加給1000分(會
　　　　　員數需達20人以上)，親自參加者，每人給予100分。


〈三〉參加遠東年會：各分會依註冊人數，每人給100分。
〈四〉遠東年會親自參加者，每人給予100分。
    〈五〉參加國際年會註冊，以證明為準，每人給500分。
〈六〉參加國際年會親自參加者，每人給予600分〈以報到卡為準〉。
〈七〉總監公式訪問各會出席率，各分會依當月出席人數百分比計分
         （總分100分）。
    〈八〉總監公式訪問辦理會前會，各分會會長、秘書、財務、第一副會長出席
          者各加50分。
五、投稿敘獎〈經刊登者〉
〈一〉各分會每期投稿本區會刊及台灣總會獅子會刊一般會務動態者，附照
          片，每件給100分。
〈二〉專題報導符合年度主題，及各項社會服務、獅友聯誼活動、獅友專訪等，
　　　　　每件給200分，並頒贈即時給獎。
〈三〉生活感言、醫學常識、專業知識等，需超過五百字，每件給150分。
〈四〉投稿台灣總會Ｌｉｏｎ中文版獅子會刊者，經刊登且與本區會刊內容不
　　　　　重覆者，每件給200分。
      附註：投稿文章經查證抄襲屬實，其法律責任由投稿人自行負責並且不
　　　　　　　　予計分。

六、虛報社會服務件數或不實金額、無收據〈或影本〉均不計分。

七、分會捐贈兄弟會、姊妹會社會服務基金、禮物款、婚喪喜慶、及寺廟基金、法會、政治獻金，均不計分。

八、 5月份月報表及成果表(附照片及收據)，為了方便6月上旬開敘獎會議前計分，須於6月3日以前送至辦事處，逾期則不予計分。

九、年度中如有重大情事或特殊社會服務，由總監依權責專案處理及獎勵。

十、本敘獎辦法，經本區第23屆第二次理事會通過實施，在實施過程中，如有爭議事件，由總監裁定。
註：當月無社會服務或人數無異動仍需寄月報表。
    本年度敘獎辦法總監區得視實際情況調整之。


附件〈二〉
一、專區主席：
    〈一〉區務會議至少二次以上及敘獎委員會會議參加一次。
    〈二〉舉辦一次專區研習活動。
    〈三〉召開專區會議至少二次，並準時提報該專區理監事名單及專、分區主席
　　　　　人選。
    〈四〉國際基金(LCIF)，專區主席個人須捐獻美金1,000元以上。
     以上必須完成，如未達目標者年終不予敘獎。

二、分區主席：
    〈一〉區務會議全勤至少二次以上。
    〈二〉舉辦一次分區聯合社會服務。
    〈三〉訪問所屬分會，並擇期舉辦分區聯合例會暨總監訪問。
    〈四〉按時召開分區顧問會議三次以上。
    〈五〉國際基金(LCIF)，分區主席個人須捐獻美金1,000元以上。
     以上必須完成，如未達目標者年終不予敘獎。

三、委員會主席：
    〈一〉區務會議全勤至少二次以上。
    〈二〉相關委員會須配合各分會主辦相關性活動。
    〈三〉國際基金(LCIF)，委員會主席個人須捐獻美金1,000元以上。
    〈四〉舉辦活動前須經總監核可，發文辦理，並將成果報表經事務長簽章送
          區敘獎。
     以上必須完成，如未達目標者年終不予敘獎。

四、以上專區、分區、委員會辦理社會服務項目成績每三個月寄送乙次。


	國際獅子會三００-Ｄ二區分會辦理社會服務成果表

	會　　名
	
	活動名稱
	

	活動主持人
	
	主辦單位
	

	日　　期
	
	協辦單位
	

	配合經費
	
	活動總經費
	

	參加獅友
人數
	
	非獅友
人數
	
	附件及資料
	

	活動內容：



	　會長簽名：　　　　　　　　　　　 秘書簽名：

	備註：1.主持人：為該項活動主辦單位主持當天活動職稱、姓名，如:配合

        市政府主辦；主持人為市長。分區聯合活動；主持人為分區主席。

      2.主辦單位：如市政府主辦即填高雄市政府，自辦活動填本會會名。

　　　3.活動內容：概述當天活動意義，辦理情形，場地環境，以簡明條
        例式填寫。

　　　4.附件：相關公文、海報、宣傳資料、照片。

　　　5.參加人數：當天活動參與民眾、獅友人數。

　　　6.支付經費：以本會實際支付金額。

　　　7.活動總經費：以當天活動概略總經費。

　　　8.指導：區內閣成員或專區、分區主席到現場參加者。



	國際獅子會三００-Ｄ二區專區、分區、委員會辦理社會服務報告表

	主 辦 單 位

(專區、分區

或委員會)
	
	活 動 名 稱
	

	協 辦 分 會
	
	活動主持人
	

	
	
	日　  　期
	

	
	
	活動總經費
	

	
	
	參加獅友
人數
	
	非獅友
人數
	

	
	
	指      導
	

	活動內容：

	主辦專區、分區、委員會主席簽名：　　　　　　  秘書簽名：

	備註：1.主持人：為該項活動主辦單位主持當天活動職稱、姓名，如:配合

        市政府主辦；主持人為市長。分區聯合活動；主持人為分區主席。

      2.主辦單位：如市政府主辦即填高雄市政府，自辦活動填本會會名。

　　　3.活動內容：概述當天活動意義，辦理情形，場地環境，以簡明條
        例式填寫。

　　　4.附件：相關公文、海報、宣傳資料、照片。

　　　5.參加人數：當天活動參與民眾、獅友人數。

　　　6.支付經費：以本會實際支付金額。

　　　7.活動總經費：以當天活動概略總經費。

　　　8.指導：區內閣成員或專區、分區主席到現場參加者。　




國際獅子會300-D2區（填主辦單位名稱：　         　　　  ）

辦理社會服務活動照片資料
	說明:

	說明:



國際獅子會300-D2區2017-2018年度強化各會陣容獎勵辦法
一、目的：
（一）為強化各會會務發展，推薦新獅友加入新血輪，活潑會務的動力。
（二）會務推動順暢全靠獅友的凝聚力，防止獅友退會流失是鞏固會務的基
　　　　　礎。
（三）女性潛力能量，在ｅ世代社會各種職場都已相當顯眼，是不可忽視力
　　　　　量，台灣女獅友只佔四分之一，加強女性獅友及成立女獅會是本年度
　　　　　增加會員的重點。
（四）將新會發展、會員發展、會員保留、女性會員發展與參與等四委員會
　　　　　以結合整體力量，達到本區會員的成長，新會的成立，獅脈相傳的目
　　　　　標，除依敘獎辦法給予獎勵外，另訂定本獎勵辦法，以鼓勵各會強化
　　　　　陣容及會務。
二、承辦單位：GMT 協調長       新會發展委員會     會員發展委員會   
　　　　　　　會員保留委員會   女性會員發展與參與委員會 
              校園分會委員會
三、執行時間：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止。
四、執行單位：各分會。
五、獎勵內容：依2017-2018年度敘獎辦法給予獎勵外，由各承辦委員會主
　　　　　　　　　席再依下列要點分別給予獎勵。
   （一）GMT全球會員發展團隊 協調長獎勵方式：
         1、年度內成立新會人數達25位以上致贈社會服務基金新台幣壹萬元，
                30位以上致贈貳萬元。
         2、新會推舉人（介紹或引荐）由總監予以獎勵。(感謝狀及禮品)
             3、分會會員淨成長10人，頒金質獎章五分，個人推薦5人，頒金質獎
                章五分，於分會授證時頒發。
   （二）新會發展委員會：
         1、年度內成立新會人數達25位以上致贈社會服務基金新台幣壹萬元，
                人數達30人以上加贈創會長鑽石乙枚，於成立大會時頒發。
         2、新會推舉人（介紹或引荐）由總監予以獎勵。(感謝獎及禮品)
（三）會員發展委員會：
 1、各分會凡新入會獅友（不含轉會或退會），依規定向本區、台灣總會、
　　　　　　　  國際總會報准並繳全年度會費者，每位贈送禮品乙份（於各會授證時
　　　　　　　　致贈）。
         2、獅友推薦三位新獅友（繳全年度會費）會長及推荐獅友贈送禮品乙份
　　　　　　　　（於各會授證時致贈）。
         3、新獅友增加10人（繳全年度會費）以上分會之會長、秘書贈送禮品
                乙份（於第三次區務會議時致贈）。
         4、新獅友增加15人（繳全年度會費）以上分會之會長、秘書、財務贈
                送禮品乙份（於第三次區務會議時致贈）。
5、新獅友增加20人（繳全年度會費）以上分會之會長及介紹十位以上
   獅友之推荐人，贈金質紀念章1錢（於第三次區務會議時致贈）。
          6、成立新會贈送全體會員禮品乙份（於週年授證時致贈）。
       （四）會員保留委員會：
         凡年度內維持原有會員數各分會(獅友會員數需達廿位以上)，致贈會長
             精緻紀念品乙份（時間計算：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配
             合總監交接時致贈）。

（五）女性會員發展與參與委員會：
         1、各女獅會（該會女獅友三分之二以上）獅友推荐三位新獅友及新獅友
　　　　 增加五人以上分會之會長各贈送禮品乙份（新獅友須繳全年度會費，
　　　　 獅友於授證時、會長於第三次區務會議時致贈）。
         2、成立女獅會（該會女獅友三分之二以上）致贈社會服務基金新台幣壹
 　　　　萬元（於成立大會時致贈）。

六、本獎勵辦法由承辦委員會擬訂，報請總監核准公佈實施，並得依實際執行情形，隨時修正之。

總監辦事處專案獎勵方案
一、D2區總監辦事處為鼓勵社會菁英成立新會加入獅子團隊，特致贈社會服務基金，其辦法如下：
　 （一）D2區總監辦事處之獎勵辦法：新會成立會員25位以上總監辦事處致贈
　　　　 新台幣壹萬元，總監個人致贈，於成立大會時頒贈。
   （二）各分會依規定時限（上半年7月31日、下半年1月31日前）繳清本區、
         台灣總會、國際總會之會費者，財務長致贈紀念品乙份，於第三次區務
         會議頒發。
二、總監百年挑戰獎：
    (一)會員成長：每分會淨成長10人以上，(前年度月份最高人數為基準，轉會
        不計入)，致贈金質徽章5分，20人以上致贈金質徽章1錢，25人以上，
        以5人為單位，每增加5人加贈金質徽章5分，以此類推。
    (二)會員保留：各分會以全年度人數保留100%，總監頒贈金質獎章5分。
    (三)LCIF遍地開花獎:各分會每位會員捐贈LCIF20美元達百分之百時，
        致贈會長金質徽章5分。
    (四)專案社會服務獎：每捐贈糖尿病慢性病醫療服務車一個單位(新台幣二萬
        元)，敘獎1000分，十單位以上總分再加1000分，二十單位以上總分再
        加2000分。
    (五)辦事處專案獎勵：台獅基金一單位5000元，敘獎250分，20單位以上
        為3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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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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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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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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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素鳳


侯品亘


廖玉鶯


蘇玉燕


林艷紅


許友珉





GMT全球會員發展團隊協調長


新會發展委員會主席


會員發展委員會主席


會員保留委員會主席


女性會員發展與參與委員會主席


校園分會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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